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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建建三三处处停停车车场场77月月投投入入使使用用
商河县加大交通违法整治力度，并切实解决停车难

文/片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刘志海

新建三处停车场

在富胜北街西侧，记者看到
商河县规划了占地1万多平方米
的临时停车场，目前正在进行地
面整平等工作。“整平工作完成
后，以三七灰土为标准进行覆土
工作，预计7月份可投入使用，完
成后将有效缓解明辉路与商中
路交接路口附近的停车问题。”商
河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一中队中
队长刘兴圣谈道。此外，兴隆街南
段、青年路西段的停车场也在施
工建设中。为更好地解决市民停
车难问题，商河县规划的三处临
时停车场陆续开工建设，预计7月
份可投入使用。

重新划停车位标志线

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乱停
乱放治理,结合全县交通秩序大
整治工作内容,商河县公安局交
警大队针对辖区居民反映的部
分路段车辆通行难停车难问题
进行重新施划，规划新的停车位
标志标线。据刘兴圣介绍，这次重

新施划停车位标志标线，商河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主要是针对部
分路段车辆通行难停车难，专门
组织有经验的警力多次在不同
时间段进行实地勘察,分析不同
时间段过往车流量状况及通行
速度,同时不断走访了居民对各
路段设施的看法及停车需求。新
停车泊位启用以后,各路段两侧
幅路停车位将逐步取消，车辆不
按规定乱停乱放的乱象消失了。

“重新施划的停车泊位内有
一个箭头，这是一个停车导向箭
头，司机朋友们在停车时一定要
注意按照箭头方向停车，否则逆
向停车也算违规停车。”刘兴圣说
道。部分司机以前不注意停车方
向的问题，以为把车停进停车位
就没有问题，接下来，交警部门将
对车辆乱停乱放，包括逆向停车
等行为进行严查。

移动巡逻抓拍车上路

近日，公安局交警大队新购
的一辆移动巡逻抓拍车已经上
路，车上安装综合巡逻执法系统，
主要是抓拍违法停车交通违法
行为。驾驶移动巡逻抓拍车上道
路执勤执法，设备自动对两侧及
前方的车辆进行视频录像、车辆

抓拍及车牌识别，对违法停放的
车辆，设备自动生成违法停车
交通违法记录，违法数据通过
车载的4G无线网络自动上传到
数据中心的非现场执法系统。

“移动巡逻抓拍车的使用，也给
广大司机提个醒，千万别有侥
幸心理，一定要按规定停车。”
刘兴圣说。

交警大队大队长刘士彬表
示，在此次停车秩序整治行动
中，交警部门将坚持“深挖停车
资源、规范停车秩序和执法管理
兼顾”，在优先保障道路通行权的
前提下，逐步取消机动车道路边
停车位，在有条件的路段、人行道
上适当施划临时停车位，满足刚
性、暂时、短时的临时停车需
求；坚持“政府牵头、部门联动、
齐抓共管”的工作原则，进一步
依法加强道路停车管理，在保
障行人、非机动车通行权益和
交通安全的同时，力求通过规
范停车秩序，缓解因违法停车
而导致的交通拥堵，提高道路
通行效率，营造良好道路交通
环境。“道路是通行的，不是停
车的，只有每个交通参与者遵
守交通法规规定的义务，才能
保障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安
全顺畅、有序。”刘士彬如是说道。

为加强全县交通
秩序管理，预防和减少
道路交通事故，今年，
商河县加大机动车、非
机动车及行人交通违
法整治力度，规范车辆
停车秩序，改善居民出
行条件。为更好地解决
市民停车难问题，商河
县规划的三处临时停
车场陆续开工建设，预
计7月份可投入使用。

正在新建的临时

停车场。

三三轮轮车车挂挂不不了了牌牌该该怎怎么么办办？？

市民问：近期出台的治
理三四轮电动车的政策中，
电动三轮车是否也需要挂牌
照。如果需要挂牌照，一般的
电动三四轮车不符合挂牌
照条件有没有其他处理方
法？

工作人员回答：大部分
三四轮车辆（老年代步车、
内燃观光车、燃油助力车等
类型车辆）不符合国标，这
些车型不在国家工业和信
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
企业及产品公告》中，并且
这些车辆存有许多安全隐
患，已经给群众生命、财产
造成了损害。现在北京等地
市市场监管部门已禁止销
售不符合国标的三四轮车
辆。请广大市民谨慎购买非
国标车辆、严禁无证驾驶车
辆。

符合国标的，根据《机
动车登记规定》第七条 申
请注册登记的，机动车所有
人应当填写申请表，交验机
动车，并提交以下证明、凭
证：

（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
份证明；

（二）购车发票等机动车
来历证明；

（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
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
凭证；

（四）车辆购置税完税证
明或者免税凭证；

（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凭证；

（六）车船税纳税或者免
税证明；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
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不属于经海关进口的机
动车和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
管部门规定免予安全技术检
验的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
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
明。

车辆管理所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二日内，确认
机动车，核对车辆识别代号
拓印膜，审查提交的证明、
凭证，核发机动车登记证
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
格标志。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予办理注册登
记：

（一）机动车所有人提
交的证明、凭证无效的；

（二）机动车来历证明被
涂改或者机动车来历证明记
载的机动车所有人与身份证
明不符的；

（三）机动车所有人提交
的证明、凭证与机动车不符
的；

（四）机动车未经国务院
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
产或者未经国家进口机动车
主管部门许可进口的；

（五）机动车的有关技术
数据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
管部门公告的数据不符的；

（六）机动车的型号、发
动机号码、车辆识别代号或
者有关技术数据不符合国家
安全技术标准的；

（七）机动车达到国家规
定的强制报废标准的；

（八）机动车被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
门依法查封、扣押的；

（九）机动车属于被盗抢
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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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商河县道路交通环
境综合整治实施方案》要求，为
优化交通环境，提升通行秩序，
让所有交通参与者最优化分享
道路资源，同时最大限度方便
群众车辆停放，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就停车泊
位设置及路边停车位优化情况
通告如下：

一、在福盛北街中段（烈士陵
园北侧）、兴隆街南段（原机械厂
院内）、青年路西段（县医院停车
场对过）建设了三处免费临时停

车场，有效解决福盛北街、明辉
路、长青路、商中路、兴隆街、青年
路部分路段停车难问题。

二、对明辉路（育才路至兴
隆街）路段、青年路（滨河路至
田园路）路段、兴隆街（明辉路
至鑫源路）路段、鑫源路（滨河
一号小区至公安局门口）路段、
田园路（弘德街至文昌北街）路
段、育才路（文昌南街至花园
街）路段东侧、商西路（彩虹路
至S316线）路段东侧路边停车
位予以清除。

三、在道路辅路宽阔的路

段施划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
车泊位。

四、长青路（商中路至振业
街）路段路边停车位设置为限
时停车位，上午8点至下午6点
禁止机动车停放，下午6点至次
日上午8点允许机动车停放。

五、对停车泊位外停放的
车辆及不按箭头指示方向停放
的车辆，依法处罚；对影响道路
通行的车辆，依法予以拖移。

六、本《通告》自2018年7月1
日起施行。

2018年6月25日

商商河河县县公公安安局局交交警警大大队队关关于于城城区区

部部分分路路段段优优化化路路边边停停车车位位的的通通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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